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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文件

西政发〔2016〕1 号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北京市西城区直管公房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有关单位：

经第 122 次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将《北京市西城

区直管公房管理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

2016 年 1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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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直管公房管理暂行规定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直管公房管理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

值，保障直管公房产权人和承租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北京市人

民政府关于城市公有房屋管理的若干规定》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直管公房是指由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

管理中心和北京宣房投资管理公司代表政府依法直接进行经营

和管理的国有房屋。

第二章 直管公房管理部门的责任

第三条 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房屋使用性质和经其

批准的用途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。

第四条 直管公房中由居民承租用于居住用房的租金按政

府规定的标准执行。用于生产经营的非居住用房租金标准按照市

场价格协商议定；由机关事业单位承租并自用的非居住用房租金

标准执行政府定价。

租赁期内如遇政策性租金调整或房屋条件发生变化，应按新

租金标准重新计租，并与承租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予以确认。

直管公房租金收入优先用于保障直管公房的维修养护及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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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管理经费等开支。

第五条 直管公房承租人的变更须符合合同约定，并需与承

租人重新签订租赁合同，不得违规办理变更承租人的手续。

第六条 直管公房管理部门不得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和

用途。非经法定程序，不得擅自将直管公房划转给其他单位或个

人。

第七条 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应对房屋使用情况做好全面排

查和日常巡查。

直管公房管理部门负责直管公房日常维修养护管理工作。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规定或者租赁合同另有约定的，按照规定或

者约定承担房屋维修责任。

直管公房管理部门负责直管公房安全使用管理，对危及房

屋、承租人及使用人生命财产安全需立即维修的，直管公房管理

部门应及时组织维修。经有关部门鉴定为危险房屋的，应及时开

展解危排险工作。

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应根据房屋状况和资金情况，有计划地进

行房屋维修养护，资金不足时，可申请区财政部门给予相应补贴。

第八条 社区居委会、居民或其他社会组织如发现承租人涉

嫌擅自转租、转借、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和用途、擅自改变房屋结

构面积等行为的，可以向公房管理部门举报。

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在日常巡查维护中发现承租人有上述行

为，需要调查取证的，政府各相关部门、各街道办事处应予以积

极配合，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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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过调查取证，发现承租人确实存在擅自转租、转借、改变

房屋使用性质和用途、擅自改变房屋结构面积以及存在房屋使用

安全、卫生、经营等行为的违规情况，需由有关部门进行查处的，

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应向区房管局、西城工商分局、西城公安分局、

区住建委、西城规划分局、区安监局、区食药局、区文化委、区

地税局等相关部门举报，由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开展执法工作。

第三章 承租人的责任

第九条 承租人必须按照合同规定按时向直管公房管理部

门缴纳租金。

第十条 承租人应当保护并合理使用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、

共用部位，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用途，不得侵占公共部位，

搭建违法建筑物、构筑物，不得擅自转租转借。

非居住用房的承租人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应符合西城区城

市功能发展定位，不得违反《西城区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

的相关规定。

承租的公房为不可移动文物的，在使用房屋过程中应严格遵

守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。

第十一条 承租人应配合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对房屋进行修

缮和查勘，不得借故阻挠、妨碍。承租人如发现房屋及其附属设

施设备损坏的，应及时告知直管公房管理部门；如遇危房翻建，

承租人及使用人应该配合直管公房管理部门腾空房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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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十二条 直管公房系国有财产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

买卖、侵占直管公房，不得利用直管公房从事非法活动或牟取非

法收入。

直管公房租金的收缴、使用应依法接受财政、审计等部门的

监督。

第十三条 无故拖欠租金的，直管公房管理部门除收取补交

房租外，有权按租赁合同的约定收取违约金。

第十四条 承租人违反以下规定的，应承担赔偿责任：

（一）对房屋进行擅自拆改的，应负责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；

（二）承租人或使用人因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房屋和设施损

坏的，承租人应负责修复，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；

（三）因承租人阻碍正常维修造成损失的，由其自行承担相

关责任并赔偿损失。

第十五条 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应

出具书面告知书，限期十五日内予以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直管

公房管理部门向承租人出具《合同终止告知书》，终止合同，收

回房屋，存在纠纷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：

（一）擅自将承租的房屋转租、转让、转借、私自交换使用、

出卖或变相出卖使用权的；

（二）擅自改变房屋使用性质和用途的；

（三）无正当理由拖欠房租六个月以上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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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房屋无故空闲连续六个月以上的；

（五）利用房屋进行非法活动的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承租人具有上述行为之一，侵犯了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合法权

益的，直管公房管理部门有权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承租人利用直管公房从事经营活动办理工商注

册手续时，应当有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出具的房屋具体使用用途的

情况说明，否则西城工商分局不予办理工商注册手续。

第十七条 区政府要加强对直管公房管理部门工作的督促

检查、指导和考核，及时通报有关情况。对违反本规定第三条至

第八条的行为，视情节轻重，分别追究直接责任人、分管领导乃

至主要领导责任；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要求责任人给予经济赔偿；

触犯法律法规的，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八条 本规定自 2016 年 2 月 6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3 年。

抄送: 区委各部门，区武装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人民法院，区人民

检察院。

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 年 1 月 6日印发


